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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的對策研究》 

──論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趙文淵 

 

一、澳門經濟發展概述 

（一）澳門經濟發展現狀 

澳門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在回歸前幾年，澳門經濟持續下滑，連

續多年負增長，整體經濟低迷，營商環境惡化，治安不靖，投資者却步。  

回歸祖國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

方針，凝聚各界力量，把握內外機遇，克服亞洲金融風暴的後遺症、外部經

濟環境的波動以及“非典”和禽流感疫情衝擊等不利因素，妥善解决了回歸

後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特別行政區政府堅持和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致力完善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循序漸進地進行各項改革和開放，特別是進

行了博彩業、電訊業等專營領域的市場開放和專營制度改革；促進經濟發展，

揚長避短，以旅游服務業爲突破口，推動整體經濟復蘇和發展；充分發揮“一

國兩制”和自由港的優勢，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特別是全面推動與內地經濟

合作。經過各界共同努力，回歸後的澳門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經濟面貌煥

然一新。具體來說，有如下幾方面的變化：  

1．經濟連續七年保持正增長。 

澳門回歸後，大約經過兩年的發展，到2001年本地生産總值基本恢復到回

歸前的最高年份，即1995年的水平。2005年人均本地生産總值已達到約2.4萬

美元。2006年本地生産總值繼續保持良好增長態勢，預計將實現雙位數增長。

回歸以來公共財政年年保持盈餘，2000∼2005年5年間財政盈餘合計約180 多

億澳門元；2005年政府財政收入達282億澳門元，比1999年約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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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狀况逐步改善。 

臨近回歸，前澳葡政府展開了一系列公共工程，回歸時，這些政府公共

投資工程陸續完成，建築業失業人員一時大量增加，加上當時澳門經濟尚處

復蘇初期，致使失業率一度大幅上升。2000年失業率曾高達6.8％，特別是建

築工人失業問題較爲嚴重，幷引發了規模較大的工人游行示威活動。但隨著

經濟逐步復蘇和好轉，加上政府推行促進就業的措施，失業率逐步下降。2005

年失業率下降到4.1％，目前基本上在4％以下。與此同時，居民收入也有所提

升，如2005年就業人口月均收入爲 5765澳門元，比1999年增長約20％。  

3.營商環境不斷完善。 

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於完善營商環境，重點檢討、修訂和制訂了經濟法

律法規，改革和優化行政服務，提升行政效率，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2002 

年，世貿組織對澳門評估後，肯定回歸後的澳門仍然是世界上貿易和投資政

策最自由開放的地區之一； 2005年，澳門被英國《金融時報》屬下的《外國

直接投資》雜志評爲亞洲“最具經濟發展潜力城市”。由於營商環境改善，

澳門整體投資氣氛日趨活躍，國際上一些較有實力的博彩、會展及旅游等投

資財團陸續落戶澳門，幷在澳門展開規模較大的投資計劃。  

（二） 影響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雖然澳門經濟發展較快，但是隨著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變化，過去潜

伏的諸多矛盾也逐漸浮現出來，這些影響澳門經濟發展的問題處理不好，勢

必影響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影響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主要包括： 

1.産業結構單一。  

澳門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博彩旅游業的增長，雖然其他行業也得到

一定的發展，但産業結構單一問題仍然較爲突出，經濟對博彩旅游業的依賴

性日益加重。目前，澳門博彩旅游業産值約占本地生産總值的60％，其中博

彩業産值約占本地生産總值的40％左右，來自博彩業的財政收入約占政府財

政總收入的60％。産業結構較爲單一，經濟對外高度依賴，已成爲澳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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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最大的隱憂和障礙。 

2.人力資源日趨短缺。 

目前澳門本地勞動人口約21萬人，輸入外來雇員約4萬。按照社會經濟發

展和澳門本地勞動力人口供給增長趨勢估算，未來5年澳門本地人力資源供不

應求的問題將愈來愈突出。至2010年預計澳門需要輸入外來人力資源的總數將

達到8萬至9萬人，約占就業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經濟發展對勞動

力人口的素質要求也大大提高，學歷低、技能低的人員過剩，而學歷較高、

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則嚴重短缺。 

3.發展空間受到局限。  

澳門只有28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約50萬人口。地域小，人口少，經濟規模

不大，內部市場有限，自然資源匱乏，這是澳門的基本區情，也是澳門經濟

發展重要的制約因素。 

二、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是澳門可持續發展的有力途徑 

爲了解决影響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對澳門經濟發展來說，必須

推行經濟適度多元化。所謂經濟適度多元化就是經濟不要過度集中於博彩

業，而是要利用澳門的優勢和特點，儘量發展一些與博彩業相關的行業以及

其他與博彩業關聯度雖然不大但適合澳門特點的一些行業。在保持博彩業發

展的同時，要擴充旅游業的內涵，推動會展、休閑、度假、觀光、購物等相

關行業發展。適度發展符合澳門特點的一些服務行業，如貿易、物流、金融、

顧問咨詢以及與居民生活和城市環境相關的其他行業。 

有鑒於此，澳門政府應當充分發揮澳門自由港的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和

區域經濟合作與交流，突破本澳地域狹小和內部市場規模有限的局限，大力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這是澳門政府調整産業結構，建立經貿服務平臺，吸引

外資，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 

（一）離岸公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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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離岸公司的概念 

離岸公司的概念與離岸業務有關，離岸業務主要是出於避稅的目的，而

離岸公司業務提供地通常被稱作“離岸中心”或“避稅港”。所謂離岸公司

應該是這樣一類公司：即由離岸法域外投資者利用離岸法域外資本，依照離

岸法域專門的離岸公司法設立，從事與離岸法域地無關聯經營活動的有限責

任公司或國際商業的公司。“離岸”的含義是指投資人的公司注册在離岸管

轄區，但投資人不用親臨當地，其業務運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直接開

展。 

例如在巴哈馬群島注册一家貿易公司，但其貿易業務的往來可以是在歐洲與

美洲之間進行的。著名的離岸管轄區有許多是前英屬殖民地，如開曼群島，英屬

維爾京群島等，因此這些地區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英國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 

離岸公司與一般有限公司相比,主要區別在稅收上。與通常使用的按營業額

或利潤徵收稅款的做法不同，離岸管轄區政府只向離岸公司徵收年度管理費，除

此之外，不再徵收任何稅款。除了有稅務優惠之外，幾乎所有的離岸管轄區均明

文規定：公司的股東資料，股權比例，收益狀况等， 享有保密權利，如果股東

不願意，可以不對外披露。另一優點是幾乎所有的國際大銀行都承認這類公司，

如美國的大通銀行、香港的匯豐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等。

“離岸”公司可以在銀行開設賬號，在財務運作上極其方便。 

2.離岸公司的法律特徵 

通過對離岸公司概念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離岸公司具有以下法律特徵： 

第一，離岸公司必須在特定的離岸法域內設立，這是成立離岸公司的先决條

件。離開離岸法域的公司就不是國際上通行認可的離岸公司，也不是本文所談論

的離岸公司。 

第二，離岸公司的成立必須依據離岸法域的專門的離岸公司法，這是成立離

岸公司的法律依據。離岸法域往往有兩種公司法，一種是爲本地公司的經營活動

服務的公司法,另一種是離岸公司法，是專爲離岸公司訂立的。比如英屬維爾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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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島就有自己的當地的《普通公司法》與《維爾京國際商務公司法》 ，當地普

通公司適用其《普通公司法》，離岸公司適用《維爾京群島國際商務公司法》。

兩部法律對於在維爾京設立的公司規定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離岸公司的注册資本必須來源於離岸法域外的投資者的投資，這是離

岸公司的資本因素。 

第四，離岸公司的經營活動必須在離岸法域外開展，這也是離岸公司最重要

的特徵。 

3.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的優勢分析 

（1）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 

（2）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有利於國際貿易發展，避開關稅及非關稅壁壘。 

（3）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可以避開投資者本國或地區的投資管制和外匯管理,

方便企業境外投資融資。 

（4）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投資者可以合法避稅。 

（二）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是澳門可持續發展的有力途徑 

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將有利於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

方面： 

1.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可以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 

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靠稅收。澳門財政收入的主要內容包括有：一般收入項

目；財務收入；撥回款項；上年滾存；地區自治機構收入。 

就“一般收入項目”而言，它是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通常占去整

體財政收入的7成到8成。長期以來因這部分收入的特別本質，且具有穩定性和

保證性，所以調整變化不大。單是博彩專營稅一項的稅款已占整體專利稅的97

％以上。另外，産業收益主要來自政府批給公開競投土地使用權所賺取的收益。

澳門地域面積狹小，土地資源十分匱乏。近年政府在沿海地區填海造地，適逢當

前房地産業興旺，對住宅及商用樓宇需求大增，樓價急升。地價更水漲船高，批

給或出售土地，成爲了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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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爲了擴大政府財政收入的來源，澳門可以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借助更

多的離岸公司繳納的稅收增强本土的經濟實力，同時也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 

2.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可以提高就業 

依據澳門中華新靑年協會向十六歲以上居民發出問卷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收

回的三百八十三份問卷中，居民對特區政府整體表現感到滿意，但居民對經濟及

失業問題較爲關注。對於失業問題，政府應更多關注澳門“雙失”靑年的境况。 

 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伴隨更多的離岸公司的設立，將會爲澳門公民提

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也可以激勵更多澳門青年努力學習，使失學靑年有重新

就學接受基礎敎育乃至高等敎育的機會，爲未來一展所長儲蓄學識；讓失業靑年

接受職前培訓和再就業培訓，使之適應澳門發展離岸中心業務的需要，爲將來一

展雄風儲備高等勞動技能。 

3.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有利於擴大澳門房地産等行業的投資 

自2006年迄今，是澳門有史以來創投資、大型基礎工程開工最多的時期，

有數十項超億元投資的大型建設項目正在施工中。隨著澳門賭權開放，各家賭牌

公司逐漸投入運作，開始興建各式各樣的賭場酒店，更在澳門20幾平方公里的

狹小土地上掀起一股大興土木的浪潮。奪得賭牌的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雄心

勃勃，在不到兩年時間內，興建了一座大型現代化賭場——金沙娛樂場；另一家

股東香港呂志和家族耗資５億澳門幣，翻新改建的華都酒店及銀河華都娛樂場，

也已投入運營。澳門賭牌的第二位得主美國永利度假村集團，總投資額達56億

澳門幣的“澳門永利渡假村賭場酒店”，於2006年9月開業。至於澳門本土賭

牌得主何鴻燊旗下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則投資15億港幣擴大“旗艦”葡

京賭場，即在葡京酒店旁再建一座38層高級酒店及娛樂場幷已動工。目前正在

實施的項目總投資已達2500多億元澳門幣。 

而澳門可以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借助更多的離岸公司在澳門建立公司，建立

辦公場所，會擴大對寫字樓和住宅的需求，同時也有利於澳門房地産等行業的發

展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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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可以促進消費和旅游 

澳門可以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借助更多的離岸公司在澳門建立公司，間接的

也促進澳門消費和旅游的發展。 

5.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可以提高澳門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可以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當今世界經濟日益一體

化，貿易與投資活動越來越呈現跨國界的發展趨勢，企業也經常用跨國經營

來增强企業實力，擴大企業經營區域。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將會吸引外

國公司和跨國公司到澳門注册成立海外離岸公司，開展跨國業務，同時也提

升了澳門的國際形象。伴隨著澳門離岸中心的發展，澳門將逐漸發展成爲國

際的經濟貿易中心之一，提高澳門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三、 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的對策 

（一）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引發的問題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離岸公司也不例外，有如此多的優勢，離岸公

司當然也會産生很多問題，其中包括： 

1.洗錢。離岸公司因爲一些“天然”的優勢，已經不僅僅是進行商業經營

活動的載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已經成爲很多國內國際犯罪的工具，而這

其中之一就是洗錢．尤其澳門的博彩業是合法的，把合法資金洗成黑錢以用

於非法用途，如把銀行貸款通過洗錢變爲某人在賭場的資金；把一種合法的

資金洗成另一種表面也合法的資金；把非法收人通過洗錢合法化。通過離岸

公司和離岸金融中心來進行洗錢是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面臨的問題。 

2.稅收流失。能够避稅是離岸公司對於投資者來講非常具有誘惑力的一

點。但另一方面，離岸公司的避稅行爲，也會使得相鄰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稅

收受到影響，尤其是那些與離岸公司發生經濟往來的國家和地區，例如國內，

他們的稅收因爲澳門發展離岸業務而流失。 

（二）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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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更好的促進澳門發展離岸業務，保持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澳門

在發展離岸公司業務時應當采取以下的措施： 

1. 借鑒和參考各國經驗，加强對離岸公司進行法律監管 

世界各國在對於離岸公司監管的實踐中，一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參

考的。一些國家監管離岸公司的法律法規可分爲三類：其一，依據國內涉外

投資法進行監督；其二，依靠離岸法域的國家或者地區與非離岸法域的國家

和地區之間簽訂雙邊條約進行國際合作監管；其三，依據國際公約以及國際

習慣謀求國際立法監督。一些國家對離岸公司從監管對象的角度又可劃分

爲：對離岸公司本身進行監管；對於其他企業和個人在境外注册離岸公司的

活動進行監管；對注册離岸公司的中介機構進行監管。 

2.完善澳門的《離岸法案》制度 

澳門的《離岸法案》頒布於1990年10月13日，從當年11月1日起生效，但由

於當時正處於回歸的交接期，這項業務到2000年中才真正展開。該離岸服務業

法例規定，在澳門設立離岸公司的外資企業，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享受免交所

得稅、營業稅、印花稅等優惠。 

稅收優惠是澳門吸引外企設立離岸公司的重要誘因，但澳門建立離岸中心

的目標幷非開曼、百慕達那樣的避稅大堂，投資者必須符合當局的嚴格的審批

條件，才可亨受稅率優惠。投資者在澳門建立離岸公司必須符合三大要求： 

（1）在澳門經營的公司不能用澳門元作爲交易貨幣； 

（2）不可將澳門作爲産品或服務的銷售市場； 

（3）不可與澳門本地公司有任何合作關係。 

這三點與國際著名離岸中心大致相同，但在實際操作上，澳門還有嚴格的

限制措施。在澳門設立的離岸公司必須有實質營運，也就是必須有實際投資，

有辦公地點和設施，必須聘請本地員工等，這與國際上某些開設一間空殼公司

來逃稅的做法顯然不同。 

3.健全與《離岸法案》制度相配套的其它制度，改善經商環境，鼓勵到澳



9/9 

門建立離岸公司。 

現在前來澳門設立離岸公司的仍以中小企業爲主，相對於稅率優惠，大企

業更看重的是營商環境。在這方面，澳門仍有待改良。 

首先到澳門設立離岸公司，應在注册審批上提供方便：符合審批條件的離

岸公司在完成注册手續後，可逐步擴大可經營的項目，如數據處理、貿易及管

理顧問業務，遠距離銷售業務，會計，審計及稅務顧問業務，接洽訂單等。 

其次對那些爲澳門稅收做出較大貢獻的離岸公司，可以給予相應的獎勵。 

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作爲一種新的經營模式，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中

小企業將行政部門留在香港，生産基地設在珠江三角洲，而將洽談和簽訂出

口合約離岸業務投放在澳門。對於內地和香港的企業來說，澳門離岸中心的

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除了稅率的優惠，從大環境來看，相對於內地，澳門

完全是個自由港，沒有外匯限制，對外聯繫廣泛；相對於香港，在澳門經營

會大大降低成本。 

可以相信，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吸引企業前來開展營運和後勤服務業

務，有利於泛珠三角地區的分工合作和協同發展。在澳門發展離岸公司業務不

僅可以進一步壯大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和商業服務功能，而且也將有利於進一

步壯大澳門商業服務功能。同樣，企業在澳門設立離岸公司，降低經營成本，

不僅有利於企業自身的發展，也必將會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實現經濟的

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1.《中國稅務》，2005年---2006 

  2.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資料 


